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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问 书（认定・变更用）

本提问书是提交申请审查需要回答的重要参考资料。对各项提问，符合您情况的，

请打□レ 或打○。对其他填写部分，请尽可能具体和详细填写和说明。

如果查明所填写的内容与事实不符，则有可能不利于对申请人的审查，并有可能

追究您的罪责。因此在提交前，请确认填写内容准确无误后亲自签名。

【填写说明】

※申请人（对方）是指今后要接受入国和在留审查的外国人（希望逗留在我国的外国

人）。

※配偶（您）是指与上述申请人有婚姻关系的日本人或外国人。

１ 请填写各自的身份事项。如果是日本国籍，还请填写姓名的日语假名。

申 请 人

国籍・地区 姓  名               男

                  女       

配
偶

姓  名 日语假名 国籍・

地区

家
庭

地  址

电  话 家庭电话           手机

有无同居者 □无 □有 （姓名                 ）

□自己房子  □租赁  房租      日元       ＬＤＫ

单
位

公司名称                 职务内容

地址

电 话 就职年月日

     年 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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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询问从认识至结婚的经过。

（１） 请填写初次认识的时间、场所和从认识至结婚的经过。

  ① 初次认识的时间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         场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② 请尽可能详细填写从初次认识（如果是经介绍认识的，从介绍的经过开始）

至办理结婚登记为止的经过，并列出具体的年月日。

如果行数不够，可以使用适当的纸张来填写。另外还可以附上能说明情况

的照片和信件，以及打国际电话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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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２）有无介绍人

□无

□有（如果是通过婚姻介绍所介绍的，请在姓名栏填写公司名称）

  介绍人：国  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男・女）

出生年月日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如果是外国人，请填写在留卡号码              

介绍的年月日，场所和方法

            年 月 日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            场  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方  法：□照片 □电话 □见面 □Ｅ－ｍａｉｌ

□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   ）

介绍人与申请人（对方）的关系（请详细填写）：

介绍人与配偶（您）的关系（请详细填写）：

＊与介绍人的关系，不能简单地填写朋友和熟人，请详细填写具体的关系。

３ 询问夫妻之间的交流使用什么语言。

（1）夫妻之间日常交流使用的是什么语言（比如，中文，日文等）？

（2）各自的母语（语言）是什么？

   ① 申请人（对方）            文

   ② 配偶（您）             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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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申请人（对方）对配偶（您）的母语能理解到什么程度？

□难＝需要翻译 □笔谈／能简单交流

□能日常交流 □交流没问题

（4）配偶（您）对申请人（对方）的母语能理解到什么程度？

□难＝需要翻译 □笔谈／能简单交流

□能日常交流 □交流没问题

（5）申请人（对方）如果懂日文，请具体填写什么时候学的，怎么学的。

（6）如果双方语言不通，那双方是使用什么方法进行沟通的？

【方法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【有翻译的情况】

    ① 翻译的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② 翻译的国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③ 翻译的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４ 如果是在日本国内结婚的，请填写办理结婚手续时的证人 2 名。

（1）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男・女）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）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男・女）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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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 如果举办了结婚仪式（婚礼），请填写具体的年月日和场所等信息。

   年月日：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   场 所： 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人员： 申请人方 父  母  兄  弟  姐  妹  子女

配偶方 父  母  兄  弟  姐  妹  子女

双方出席人员 合计    人

６ 询问婚史。

申请人（对方）：□初婚

    □再婚（第   次）

         上次婚姻是   年 月 日至   年  月 日

（□离婚 □死亡）

配偶（您）：□初婚

  □再婚（第   次）

         上次婚姻是   年 月 日至   年  月 日

（□离婚 □死亡）

７  如果申请人（对方）之前来过日本，请填写次数和时间。

（1）次数      次  

（2）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日目的（观光・工作等）

①  年   月  日  至    年 月 日（         ）

②  年   月  日  至    年   月 日（         ）

  ③  年   月  日  至    年   月 日（         ）

  ④  年   月  日  至    年   月 日（         ）

  ⑤  年   月  日  至    年   月 日（         ）

＊如果次数多的话，请填写最近的来日经历。

８ 如果配偶（您）之前去过申请人的祖国，请填写次数和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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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从认识至结婚（   次）

①    年   月   日  至     年 月   日     

②    年   月   日  至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  ③    年   月   日  至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  ④    年   月   日  至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  ⑤    年   月   日  至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＊  如果次数多的话，请填写最近去的经历。

（2）结婚后（   次）

①    年   月   日  至     年 月   日     

②    年   月   日  至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  ③    年   月   日  至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  ④    年   月   日  至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  ⑤    年   月   日  至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＊  如果次数多的话，请填写最近去的经历。

９  申请人有没有被日本强制遣返过（也包括离境令）？

□无

□有（    次）

10  询问在 9 填写了“曾经被强制遣返过”的申请人。

（1）违反内容

□非法逗留（逾期逗留）

□非法入境（偷渡・使用假护照等）

□其他 （               ）

（2）因强制遣返等出境的年月日（最近的一次）和机场名称

        年月日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从       机场

（3）当时使用的护照中填写的国籍、姓名及出生年月日与这次申请填写的国籍、姓名

及出生年月日相同吗？

□相同

□其他姓名等 国  籍：               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

出生年月日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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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在强制遣返之前，有夫妻同居事实的申请人，请填写同居期间和地址。

期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  年   月   日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 请填写申请人（对方）与配偶（您）的亲戚。

  ※如果是居住在日本的亲戚，请尽可能填写他的电话号码。如果父母去世，请在“地

址栏”填写“死亡”。如果有子女，请填写表（2）。如果没有子女，请填写“无”。

（1）请填写父・母・兄弟・姐妹。

关系 姓  名 年龄 地  址 电话号码

【填写例】

  父   入管太郎 62 东京都千代田区××1-2-301 03-▽△-××××

丈
夫
的
亲
戚

父

母

【填写例】

   父 Nyukan James V. 62 New York, U.S.A（只需填写至城市） ××××-12-○○-345

妻
子
的
亲
戚

父

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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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２）请填写子女。

关系 姓  名 出生年月日 地  址

【填写例】

丈夫的长子

妻子的长女

入管三郎

Nyukan Mary C 

1975.11.19 

1999.12.15

埼玉县埼玉市××9-8-7

New York, U.S.A（只需填写至城市）

12 亲戚中有谁知道这次结婚吗？

（请给了解情况的人打○。）

丈夫方：父  母  兄  弟  姐  妹  子女

妻子方：父  母  兄  弟  姐  妹  子女

上述填写内容准确无误。

   平成   年   月   日

        签  名（配偶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（注）如果查明所填写的内容与事实不符，则有可能不利于对申请人的审查，并有可

能追究您的罪责。因此在提交前，请确认填写内容准确无误后亲自签名。

        

Administrato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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